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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111年9月21日印發 

 

院總第 53 號 委員 提案第 28876 號   

 

案由：本院台灣民眾黨黨團，鑒於目前「陸海空軍刑法」第五十四

條對於毒駕罪是採「個案具體認定不能安全駕駛」，必須具

備「施用毒品」及「致不能安全駕駛」兩項要件，才可構成

刑法上的公共危險罪。與酒後不能安全駕駛罪係採「人體中

檢出符合法定酒精濃度數值即成立犯罪」不同，然不論毒駕

或酒駕均會危害用路安全，造成民眾的生命危險，為免產生

「飲酒合法〃酒駕必罰」、「吸毒違法〃毒駕不罰」現象，

爰擬具「陸海空軍刑法第五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

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鑑於民國 102 年後，刑法一百八十五條之三，將酒駕「致不能安全駕駛」的規定予以刪除

，只要吐氣酒精濃度達每公升 0.25 毫克或血液酒精濃度達 0．05%以上，就一律視為不能安

全駕駛即可定罪。反觀毒駕，必須具備「施用毒品」及「致不能安全駕駛」兩要件，才可

構成刑法上的公共危險罪，致實務經驗上屢屢發生吸毒駕車者遭起訴後受無罪判決之情形

。 

二、由於吸食毒品會影響精神狀態：低者注意力減輕、中者造成判斷力減損、高者可能會有現

實感缺損的幻聽、妄想，還有意識混亂、昏迷、死亡的危險；而在停止吸用毒品後，還可

能會有戒斷症狀，產生焦慮、疲憊、想睡覺，影響注意力的判斷。可見毒駕對社會安全的

危害絕對不低於酒駕，是以針對酒駕和毒駕宜統一法律見解較為妥當。 

三、目前刑法毒駕罪是採「個案具體認定不能安全駕駛」，與酒後不能安全駕駛罪採「人體中

檢出符合法定酒精濃度數值即成立犯罪」不同，然而不論毒駕或酒駕均會危害用路安全，

造成民眾的生命危險。為免產生「飲酒合法．酒駕必罰」、「吸毒違法．毒駕不罰」現象

，爰應刪除本法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三第一項第三款毒駕「致不能安全駕駛」之規定，增訂

其毒駕定罪認定標準，其檢驗結果閾值（臨界值）為陽性者，就一律視為不能安全駕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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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可定罪；另駕駛人有第三款以外之情事，足認其施用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

有致不能安全駕駛之情形，亦應處罰，爰增訂第四款規定。 

 

提案人：台灣民眾黨立法院黨團 

邱臣遠 蔡壁如 賴香伶 

張其祿 高虹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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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海空軍刑法第五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五十四條 駕駛動力交通工

具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新臺幣四十萬元以下罰金： 

一、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

公升零點二五毫克或血液

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零點

零五以上。 

二、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

足認服用酒類或其他相類

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 

三、服用毒品、麻醉藥品或

其他相類之物而其尿液經

檢驗判定為陽性。 

四、有前款以外之情事足認

施用毒品、麻醉藥品或其

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

駕駛。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三

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臺幣二百二十萬元

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一

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臺幣一百二十萬元

以下罰金。 

曾犯本條或刑法第一百

八十五條之三之罪，經有罪

判決確定或經緩起訴處分確

定，於十年內再犯第一項之

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

徒刑或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臺幣三百二十萬元

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三

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臺幣二百二十萬元

以下罰金。 

駕駛公務或軍用動力交

通工具犯本條之罪者，得加

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第五十四條 駕駛動力交通工

具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新臺幣四十萬元以下罰金： 

一、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

公升零點二五毫克或血液

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零點

零五以上。 

二、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

足認服用酒類或其他相類

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 

三、服用毒品、麻醉藥品或

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

全駕駛。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三

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臺幣二百二十萬元

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一

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臺幣一百二十萬元

以下罰金。 

曾犯本條或刑法第一百

八十五條之三之罪，經有罪

判決確定或經緩起訴處分確

定，於十年內再犯第一項之

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

徒刑或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臺幣三百二十萬元

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三

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臺幣二百二十萬元

以下罰金。 

駕駛公務或軍用動力交

通工具犯本條之罪者，得加

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一、刪除第一項第三款「致不

能安全駕駛」之規定，新增

「尿液經檢驗判定為陽性」

即可定罪。 

二、第三款所稱尿液經檢驗判

定為陽性，係指依「毒品危

害防制條例第三十條之一第

四項」規定所訂之濫用藥物

尿液檢驗作業準則之規範，

亦即依該準則第十五條、第

十八條規定判為陽性者，以

利實務之適用。 

三、行為人有第三款以外之情

事，足認其施用毒品、麻醉

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而駕駛

動力交通工具，有致不能安

全駕駛之情形，亦應處罰，

爰增訂第四款規定，已達充

分保護被害人之立法目的，

並符合我國社會對於毒駕行

為齡容忍之期待。舉例而言

，若經採集尿液檢驗後未判

定為陽性，然仍有檢出毒品

反應者，雖施用毒品之體內

濃度未達足以判定陽性之閥

值，其既有施用毒品，如有

致不能安全駕駛之情形，即

應依第五款之規定予以處罰

；又如行為人因施用毒品駕

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車禍受

傷，無法採集尿液檢驗而採

集其血液檢驗，或以其他方

式檢驗後，測得毒品反應，

如有致不能安全駕駛之情形

，亦應予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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